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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　言

一个国家根据行政管理的需要，一般要将领土划分成有

层次的区域，这一过程称做行政区划，这些区域即为行政区

域。而一旦行政区域划定之后，为了使其发挥应有的功效，中

央政府要在这些行政区域内设置一定的官员，并规定其权限，

以代替中央对地方施行管理。于是行政区划及地方官员的变

化便构成了地方行政制度史的主要内容。

由于地方行政制度是由中央政府创置或废除的，因此其

可变性的特点显得尤为突出。这就使得我们在叙述地方行政

制度的具体情况时，必定要与一定的时期或年代相联系。同

时，地方行政制度的发展变化也并非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，其

本身还具有承继性、延续性的特点。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现

状即是历史上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。在中国历史上，某种地

方行政制度的存废，对封建社会的延续及各地经济文化的发

展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。为了了解这种影响我们必须探究地

方行政制度的历史演变过程。

下面我们主要从行政区划与地方官制这两个方面多角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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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来分析一下中国历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演变规律，以期为现

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些借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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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管理机制的渐进

行政区划的起源

中国的文化过于古老，一切事物究其原始都要上溯并绵

长久远。对于行政区划的起源自然亦不例外。依照汉代人的

说法，早在黄帝时代，便已有划分政区的举措了。因此，班

固在《汉 地理志》开篇即言 昔在黄帝，作舟车以济不书

通，旁行天下，方制万里，画野分州，得百里之国万区。”

黄帝历来被视为是华夏民族的老祖宗，许多事物的发明

权自然都要归功于他，一切典型制度也须由他首创。这在文

明程度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的古人看来，是完全顺理成章的。然

而，我们现在知道，黄帝实际上大约仅是原始社会部落联盟

的领 ，而在处于血缘关系的氏族社会中，断然不会制定出袖

反映地缘关系的行政区划。相反，倒是后人划分政区的实际

行为成为有关黄帝“画野分州”传说的基础。换言之，传说

的黄帝划分政区的行动恰是后代进行行政区划的具体反映，

正是因为秦县的大小以“大率方百里”为准，才会产生黄帝

“得百里之国万区”的故事。

《汉书 地理志》接着又说：“尧遭洪水，怀山襄陵，天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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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分绝，为十二州，使禹治水，水土既平，更制九州，列五

服，任土作贡。”传说大禹所制九州即：冀、兖、青、徐、扬、

荆、豫、梁、雍。如果说黄帝画野分州的事不大可靠，大概

一般人不会有异意。但对于大禹更制九州之事，由于九州名

称明确，加之在名列五经之中的《尚书》有《禹贡》一篇文

字，详细描述了九州的范围，五服的区划，因此许多人对大

禹时代存在九州之制深信不疑，古今方志，在叙述本地区的

历史沿革时，亦往往要追溯到大禹九州。其实，《禹贡》也是

战国时人的伪讬，九州说不过是当时流行的一种乌托邦式的

设想，大禹九州根本没有实现过。除《禹贡》九州外，在

《周礼》、《尔雅》及《吕氏春秋》中也都有其各自的九州系统，

这些九州亦皆是虚构的产物。

非但大禹时代不可能有九州产生，即使在国家产生之后，

也并不立即就出现行政区划。夏商两代由于缺乏文献记载，我

们对其国家体制可暂置勿论。就是从西周的政治制度来考察，

也还未有行政区划的踪迹。以周初的政治形势而言，天子无

法直接统治广阔的被征服地区，所实行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，

即封邦建国，其实质是周天子将王畿以外的天下土地分封给

诸侯建国，诸侯再把国都之外的地域分封给卿大夫，卿大夫

则可以继续向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及家臣。于是在西周的版图

家三个基之中就形成了天下 国 本的地域层次，这就

是《大学》里所说的“齐家治国平天下”的地理背景。

封建诸侯时，要举行隆重的授土授民仪式，一旦建国之

后，此土此民便与周天子无涉。而受封诸侯的相应义务仅是

和助征伐而已。因此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所纳贡、朝觐 说

“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”是中的之语。



第 5 页

由于在周初天子、诸侯、卿大夫同为有土之君，所以其

各自的天下、国、家都具有相对独立的地位，在这样一个全

面分权的社会里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行政区划的。此时期

的地域差异，只存在于国与野之间。所谓国即是城，城之外

为郊，郊之外是野。国中之人称为“国人”，是统治者，住在

郊外的人是被统治者，称为“野人”。国与野之间的区别并不

是行政区划的不同，而是城邦内外因人而异的制度上的差别。

所谓行政区划，是与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相联系的。只有

国君将其所直接掌握的领土进行分层次的区划，并采取集权

的统治方式，派遣定期撤换的官员，这样的区划才属于行政

西周区划的范畴。行政区划的实质就是分民而不分土 分权

社会采取的分土而治的政策是与之大相径庭的。《诗经》所称

颂的“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的景象并不是西周社会的真相，

而仅是集权国家的反映。

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是从周初封建的诸侯国脱胎而来并逐

步形成的。与之相应，行政区划也经历了萌芽、发展及全面

推行的阶段，从春秋初年县的出现，到秦始皇将一统天下分

为三十六郡，大约经过了五百年的过渡时期。

周初的封建在走过三四百年的道路之后，王室已逐渐衰

败，而各诸侯的势力则日趋强大，形成了孔子所说的“天下

无道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”的混乱局面，春秋时期，诸侯国

之间的兼并战争时有发生，国君不断将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，

从战争中夺并的土地不再分封给其臣下，而是成为自己的直

辖地，定名为县和郡。由文献记载可知，秦、楚、晋三国率

先出现县的建置，最初，县和郡皆设在远离诸侯国都的边境

地带，二者之间也没有统辖关系。后来，失势的贵族封地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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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改造为县，行政区划的意识渐露端倪。

降至战国时代，统治权力更加下移，甚至到了“陪臣执

国命”的地步。此时，卿大夫的势力业已上长，替代了原来

的诸侯位置。赵、韩、魏三国的诸侯原本都是晋国的大夫，即

是明证。战国时期，各国普遍设立郡县制度，县的设置出现

了新的形式，原来不成体系的小乡聚也合并为县。边地的郡

由于日益繁荣，规模扩大，在郡下复分设县，进行管理，这

样便出现了以郡统县的两级行政区划的雏形。郡、县的长官

都由国君任免，不得世袭；郡、县的领域也都由国君控制，不

作封赏。至此，以郡县制为其形态的行政区划已基本完成。不

过，此时尚有一些例外，需要说明。首先是郡一直未在齐国

设置，齐在全国推行的是五都制，其次是在各诸侯国内地只

设县而不置郡；另外，其时还有封邑的残存。

至战国末期，秦始皇开始了逐个兼并六国的统一大业。在

新征服的土地上，秦国设立了许多新郡，废除了封邑，到天

下一统的前夜，已经形成了“海内为郡县”的局面。

然而，当时一般人的头脑仍被封建制的观念所束缚，认

为只有这种制度才是正统大道，而对新兴的郡县制持有非议，

年，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，到底最所以，当公元前 终采

取何种地方制度，在始皇的大臣们中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

论。李斯力排众议，认为如果再恢复封建制，日后又会引起

天下大乱，导致王朝覆亡。只有采取郡县制，才能确保国家

安泰。

秦始皇态度明确地站在了李斯这一边“，分天下以为三十

六郡”，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，取消所有封邑，建立起严密

完善的以郡统县的行政区划体系，使普天之下真正成为皇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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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人的直属领土。郡县制的确立标志着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出

现，中国从此成为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。后世的人们

大多盛赞秦始皇的这一英明决断“，罢侯置守”“，废封建立郡

县”被列为中国历史上发生的少数几件最重要的大事之一。

当然，郡县制的实施并不是纯粹个人意志的产物，而是

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，但能高瞻远瞩，因势利异，从而做出

明智的决策却是杰出历史人物不可磨灭的功绩。虽然在秦代

之前局部的郡县制已存在了数百年，但是在全国范围内推行

全面的郡县制，秦始皇的这最后一蹴，依旧必不可少。尤其

是秦代的郡一级政区，并不仅仅是简单地接受旧六国的遗产，

而是经过了重新的划定。原来齐国的五都被改成二郡，其它

五国的内地也设置了郡，并对其边郡进行了统一调整，取消

了一些不当的边郡，如魏的西河郡与楚的巫郡。正因如此，西

汉历史学家司马迁才十分郑重地将秦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为

三十六郡这件大事记在了其那部不朽的名著《史记》里面。

秦代以后两千年的行政区划的发展变化即以这三十六郡

为基础，这些变化的发生、所形成的规律及造成的影响究竟

怎样，将在下面一一道来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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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二次余灰复燃

郡县制的“封建”修补

有秦一代虽然废除了分封之制，但“封建”的意识并不

因此而烟消云散。秦始皇 年），博士淳三十四年（公元前

于越借群臣在咸阳宫置酒为始皇祝寿之际，便提出了应效法

西周，分封王室子弟，以达“自为枝辅”的目的。虽然这种

言论立即又被李斯反驳回去，但分封子弟以作屏藩拱卫王室

的思想始终存在，一旦遇到适合的条件，这种思想便会付诸

实践，在秦之后的汉晋两代，就发生了封建制的回光返照，出

现了郡县制与封建制并行的不协和音符，使得刚刚确立的郡

县制的发育受到了极大的危害，发生了严重的变形。

汉代封建制的实施

秦始皇想要建立万世一统的统一大帝国的梦想，随着陈

胜、吴广等反秦义军的揭竿而起，仅经历了二世便宣告了破

灭。作为旧六国贵族后裔的项羽逐渐掌握了起义军的领导权，

自立为西楚霸王，并分封 人义军将领、六国贵族及秦降将

为诸侯王。

项羽的这次分封历时很短，由于受封者之间存在着巨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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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利害冲突，终于酿成了有名的达四年之久的楚汉战争，汉

王刘邦最终击败了名噪一时的霸王项羽，建立了西汉王朝。刘

邦称帝伊始，便不得不分封七名握有重兵，占据要地的功臣

降将为诸侯王，以封建的手段来换取臣下的效忠。于是在汉

初形成了君与臣共天下的局面。

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，曾为泗水一亭长的汉高祖刘邦

深知半壁江山被七个异姓诸侯王所据而潜在的危害，所以在

他登上皇帝宝座的第二年，便着手逐个翦除异姓诸侯王。这

一举动无疑对加强皇权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十分有益。但随之

而来又产生了新的难题，即在消除这些异性诸侯王之后应采

取何种相应的替代政策。刘邦与其时的大多数人一样，认为

秦王朝之所以会迅速灭亡，主要是因为始皇帝未实施封建制，

以至关键时刻没有王室子弟拱卫中央政权，基于这种认识，他

思忖再三，决定建立同姓诸侯王国，以自己的子弟亲戚为诸

侯王，借以取代被取消的异姓诸侯王国。

汉初实行的封建制虽然在名义上是仿照周代遗意，但在

实质上二者有很大的区别。西周的分封是层层分封，而汉代

封建只有一层分封，诸侯王国以下依然是郡县制，每个王国

领有三四郡、五六郡不等。因此，汉代的封建只是郡县制的

变形，并未彻底走回西周封建的老路上去。

虽说汉初封建的基础仍然是郡县制，但在理论上各诸侯

王与皇帝一样，都是“有土之爵”，因而他们有自行任命官员

及收取人头税与田租的两大特权，这样，在行政与财政方面，

诸侯王国就有了相对的独立性。

这种情况的出现无疑给专制的皇权带来了直接的威胁。

尤其是在汉文帝登极以后，同姓诸侯同皇帝的亲属关系已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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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远，人人皆有称帝之心，皇权受到严重的挑战。有鉴于此，

汉文帝采纳贾谊“众建诸侯少其力”的建议，使诸侯王国的

数目增加，而领域大大缩小，从而削弱诸侯王的势力。汉景

帝继位之后，又通过“削藩”的手段，直接夺取王国所属的

支郡，使王国的领域更趋缩小。虽然这一措施引起了诸侯王

们的不满，并最终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，但由于文帝时对诸

侯王国已实施了“众建诸侯”的政策，诸侯王国此时大多已

势单力薄，所以叛乱很快即被平定。借此时机，景帝收夺了

各王国的支郡，使每个王国仅有一郡之地，并取消了诸侯王

享有的前文提及的两大特权，使王国的地位等同汉郡，诸侯

王只衣食租税而已。此后，封建已名存实亡，郡与国并称，做

为汉代的第一级行政区划。

到汉武帝执政之时，又采纳主父偃的建议，在诸侯王国

领域内实行“推恩法”，即诸侯王可以封子弟为王子侯，但这

些王子侯国必须别属于王国周围的汉郡管辖。这样，封侯越

多，王国的领域便越小。推恩法的执行，大大蚕食了王国的

封域，到西汉末年，许多王国仅有三四县之地，毫无任何势

力可言。

汉初封建的教训给后代皇帝敲了警钟，曹魏的皇帝便不

分寸权给诸王，甚至使王国实际上成为封王的囚禁地。可是

曹魏也同秦代一样，国祚过于短促，这便又使当时之人对不

实施封建制的做法产生了疑虑，于是在晋代建立以后，一次

新的封建再次出现，并引发了一场大灾难。

西晋封建的偏差

为了避免重蹈曹魏宗室失位、藩王无权的覆辙，西晋武

帝司马炎在称帝之初便大封宗室 人为王。这一做法与西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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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皇子及皇兄弟才能受封为同姓王的定规大为不同。这主

要是因西晋初年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。其时，晋武帝无皇子

可封王，而要加固“磐石之宗”，以拱卫皇权分封宗室为王即

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办法。另外，司马炎的皇帝位子做得很

现成，他不得不以封王的方式来酬谢为此而立下汗马功劳的

其叔祖、叔父、从伯叔父等人。

由于这些宗室王与皇帝的亲属关系过于疏远，很难起到

拱卫皇室的作用，因此，西晋初年分封宗室为王自然是一失

策之举。但此错尚小，因当时宗王的封地不大，仅有一郡，且

不掌管地方政权，财力也不雄厚。晋武帝的大错则是令宗王

出镇，让他们做重要州的都督。自武帝泰始元年分封以后，宗

室王虽能对异姓 间的推移，势力起到一些遏制作用，但随时着

宗王与皇权之间的矛盾也日渐明显。为了抑制宗王的势力，司

马炎一方面分封皇子为王，分夺宗王的权力，一方面令宗王

离京就国。当时宗王就国被视为苦事，为了缓和宗王们的不

满情绪，武帝便采用了增加户邑，封国内设置军队及“使军

国各随方面为都督”等一系列安抚措施。但是这样一来倒将

宗王的军政大权结合起来，形成一股足以和中央皇权抗争的

力量。

为了对付这些既握兵权，又掌民事，飞扬跋扈，称雄一

方，同时又觊觎皇帝宝座，图谋不轨的宗室王，良策只有一

个，即提高皇子王的地位，使之与宗室王相抗衡，达到以亲

制疏的目的。于是晋武帝采取了两条具体措施：一是令皇子

王到自己的封国去，各统方州，担任都督，以分宗王都督的

权势；二是打破自汉中期以来只以一郡为国的旧规，扩大皇

子王的封域，使皇子王国辖二三郡、三四郡之地，这是自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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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帝以来四百多年所未有过的现象，与宗室王地仅一郡形成

鲜明对比。

晋武帝在临终前所做的上述安排，本欲是让皇子王结成

强有力的集团，以对付宗室王集团，但事与愿违，皇子王同

样也怀有争夺皇位的野心，晋武帝的遗愿最终化为泡影 皇

子王与宗室王的大集团的矛盾冲突日益严重，终于在晋惠帝

期间酿成了一场骨肉相残的八王之乱，这场惨酷的混战，使

中原地区遭到很大破坏，广大人民深受其害，又由于西晋王

朝的腐败统治，导致了民族间的战乱，最后两个集团与西晋

王朝同归于尽，只剩下宗室王系统的琅邪王司马睿逃到江东，

建立了偏安一隅的东晋政权，而广大的北方，则长期陷入五

胡十六国的动乱之中。

对比汉晋两代封建制的演变，我们可以看出，行政区划

（王国也是一种特殊的行政区划）幅员的增减，可以作为一种

政治手段来使用。西汉是通过削减王国封域来加强中央集权，

西晋则是利用扩大王国的领域来增强局部地区的地方分权。

西汉的封建引发了一场内乱，西晋的封建也成为王朝覆

灭的一个重要原因，这些理应给后人以深刻的教训。但是事

实并非如此，仍然有人对封建制念念不忘。唐太宗就曾想让

皇子出任州刺史，且实行世袭，好在由于魏征等谋臣的劝阻，

才没有付诸实际。事情并未就此完结，封建的意识一直残留

在人们的头脑之中。

甚至在蒙古贵族入主中原之初也采用封建制，以皇子为

万户，分领各州，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元世祖忽必烈初年才

被废止。明代藩王，虽无尺土之封，但象燕王朱棣握兵镇守

一方，也终究引起了所谓的“靖难之役”。封建与郡县孰优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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劣，这个看似十分简单的问题，却恰恰在中国历史上讨论了

两千年之久，一直到清代末年，依旧有人老话重提。

虽然恢复封建制的想法始终没有从人们的头脑中清除，

但汉晋两代推行封建制的教训还是被更大多数的人们所接

受。因此，隋代以后，封建制永远地退出了历史政治舞台，皇

子只是虚封爵位，并不领有实土，从西汉以来的郡国并行制

也重新转回秦代的纯粹的郡县制轨道上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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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增减交替，循环往复

行政区划层级的变迁

为了发挥应有的效应，任何行政组织都要分成若干管理

层次，每一层次又必须确定一定的管理幅度，层次级数越多，

每层的管理幅度就越小，层次与管理幅度之间呈反比。一个

国家的行政区划同样要分成若干层次，层级是行政区划体系

中最基本的要素。从中央集权的角度来看，层级越多，越不

易政令的上下传达，要进行有效的管理，便要求有尽量少的

层次，但是由于受到管理幅度的制约，行政区划的层级也不

能随意减少。

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变迁的核心就是政区层次级数的变

更，这一变化集中体现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间此长彼消

的演变过程。纵观秦代到民国初年政区层级的变化情况。我

们可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。第一阶段为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，

年，政区从两历时 级制变成三级制；第二阶段为隋唐五

代宋辽金时期 年，政区重复了从两级变成三级，历时近

制的循环；第三阶段是元 年，明清时期及民国初年，历时

政区从多级制逐步简化到三级制，以至短时的二级制。下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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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便来探究一下这些变化是怎样发生以及为什么会发生

的。

郡县二级制向州郡县三级制的转变。

秦汉时期的郡县二级制

秦始皇 首二十六年，分天下为三十六郡，加上内史

都周围的特区，一共是三十七个郡级政区。郡之下设县，为

秦代的基层政区，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县则称为道。秦代所实

行的是纯粹的郡县二级制。后来由于疆土的扩大，设置了新

郡，在内地一些郡又一分为二，所以使得秦郡总数增至四十

八（不包括内史）。至于秦县的数目，因文献失载，只得做一

个大致推测，估计总数在 左右。这样平均起来，每个郡

约领 来个县，从层级和管理幅度来看都是较为合理的。

降至西汉，郡级政区大量增加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下列

三个方面：一是将原有的一些秦郡划小，或一分为二，或一

分为三，如将秦内史分成京兆尹、左冯翊、右扶风三部分即

是一例。二是分割、削减诸侯王国的领域，汉文帝时就曾将

齐国一分为七，淮南国一分为三。三是汉武帝以后，随着汉

朝疆域的扩展，相 地理应地增设了近 个新 《汉书郡 据

志》记载，西汉末年郡国总数已增到 个，共辖有 个

个县，其管理县级政区，平均每个郡国领有 幅度也算适宜。

然而对汉代中央政府而言，直接管理百余个郡国，幅度

未免太大，有些难以应付了。针对这种情况，汉武帝在位之

时，便在郡级政区之上设置了十四部，作为监察区。首都附

近的诸郡由司隶校尉部统辖，其它地区的郡国则分属于十三

个刺史部。每部设刺史一人，负责检察地方长官的行为，而

不管理地方行政事务。部刺史的品秩只有六百石 而郡太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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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品秩为二千石，这种以小官监察大官的制度行之颇为有效，

郡太守们大都能克尽其职，奉公守法，以至汉宣帝感叹与他

共有天下的，大概只有这些品秩为二千石的郡太守们了。

大多研究古代史的学者对西汉的吏治持赞许的态度，认

为其时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关系上处理得较为合理。但

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，这种体制仍有其缺陷。在地方多事

之时，因郡境过小，以一郡之权力和能力便无法进行行之有

效的整治，尤其是对付那些连跨几郡的农民起义，郡太守往

往束手无策、力不从心。因此，在郡之上再设置一级政区的

需要，一直隐然存在。

西汉的十三刺史部，有十一部的名称分别取自《禹贡》及

《周礼》中的九州，所以又通称为十三州，后州刺史曾两度改

称州牧，以示尊崇，品秩也升到二千石，但这种做法显然是

权宜之计，所以才会出现两次反复。到东汉初年天下基本稳

定之后，光武帝刘秀又改州牧为刺史，品秩也相应地降回到

六百石。

由上所述，可以看出，坚持维系二级制显然是中央统治

者的愿望。因此，在东汉的大部分时间里，州一直是以监察

区的形式出现。这一情形直到东汉末年爆发了规模巨大的黄

巾起义才发生了改变。为了镇压这场大起义，东汉朝廷这才

九卿，出不得不派中央的高级官员 任州牧，授与其兵、财、

政三大权。于是州就由原来的监察区自然转成了郡以上的一

级行政区划，揭开了政区由两级制转化为三级制的序幕。

魏晋南北朝的州郡县三级制

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动摇了统治者的基础，各地的州牧

在镇压起义军的过程中，逐渐形成了独霸一方的割据势力，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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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王朝最终在连年的军阀混战中走到了尽头，历史迈进了长

期处于分裂状态的魏晋南北朝时期。

在汉代，虽然郡太守的地位很高，但郡一级的政区由于

幅员太小，人口不多，财力不够雄厚，力孤势单，无法形成

割据势力。然而，在州成为郡以上一级行政区划之后，情况

就有所不同了。汉代州的区划很大，平均领有七八郡之地，足

以形成称雄一方的割据势力，容易造成分裂的局面。有鉴于

此，中央集权的统治者尽可能地不使州成为一级行政区划。但

现实又常常使统治者陷入两难的境地，因在镇压跨郡的大规

模农民起义的时候，又迫切需要较大范围的政区。权衡利弊，

东汉中央集权统治者为免于被黄巾起义推翻的恶运，十分不

情愿地把做为监察区的州改成了行政区，但最终却不免在大

行政区各自为政的情况下被颠覆。

三国鼎立之后，州 县三郡 级政区制已成为正式

制度。在三级制实行之初，运转还算正常，以十几州领百来

郡、千余县，政区与管理幅度基本相称，比例较为适当，州、

郡、县三级皆能发挥各自应有的作用。以西晋前期为例，

个州 个县。平均每州辖八九个郡，每级辖 个郡国，

郡辖七八个县，大体合理。

西晋真正统一的时间十分短暂，只有二十几年的光景，随

后便发生了八王之乱，继而在长期的动乱中覆亡。中原大地

再次陷入分裂的局面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在中央集权尚未高度

发达的时候，实行三级制以及第一级政区幅员过大都是不合

时宜的，是酿成分裂割据的因素。

自东晋偏安江东以后，南北分裂对峙的局面延续了

余年之久。在这期间，战乱频仍，在战争中屡立战功的武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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